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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新股份”）及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的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子公司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或借贷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6 亿元；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包括且不限于保证担保及不动产等抵押、质押担保等。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担保额度有

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该预计额度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前述事项已经 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日、2025年 5月 19日分别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简称“惠州兴业”）签订编号为兴

银粤惠营保证字（2025）第 063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惠州博



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博科新材”）在惠州兴业开展最高额不超过人民

币 2000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融资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额度有

效期为两年；同时，公司与惠州兴业签订编号为兴银粤惠营保证补充字（2025）

第 006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编号为兴银粤惠营保证补充字（2025）

第 006A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共同约定公司为惠州宇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博科新材在惠州兴业开展融资业务提供合

计最高本金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大写：叁亿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简称“惠州浦发”）签订

编号 ZB4007202600000001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博科新材在惠州浦发开展

本金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大写：壹亿元整）融资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额度有效期为三年。

上述最高担保额变更在公司已审批的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23MA55F9BQXA

2.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新材二路 8号

3.注册资本：125,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时间：2020年 10月 23日

5.法定代表人：申武

6.与上市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1,000.00 96.80

李玉国 1,600.00 1.28

惠州市博科汇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 0.96

惠州市博科汇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 0.96

合计 125,000.00 100.00

8.经营范围：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时间
资产总额

（万元）

负债总额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净利润（万

元）
备注

2024年 12月 31

日/2024年
429,847.51 330,313.60 99,533.91 4,547.19 -12,280.66 -12,280.66

数据已

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

日/2025年 1-9月
616,081.15 530,727.96 85,353.20 136,814.24 -14,418.06 -14,405.64

数据未

经审计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针对子公司博科新材与惠州兴业、惠州浦发融资业务签订对应保证

合同，是为支持其业务发展、满足其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一致

认为，有助于子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382,556.48万

元（不含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复合担保余额为 15,00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2024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94.62%，全部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16日


